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背景、目的及主要内容。2023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引领涉农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在广泛开展调研、多轮征求意见、承接中央、省委1号文件及省乡村振兴考核等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街镇评价指标体系，并提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印发<南京市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方案>的通知》（宁委农发〔2023〕1号），对56个涉农街镇开展评价，评选25个获奖街镇，每家奖励200万元。
（二）项目资金情况
预算、来源及使用情况。共5000万元。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2023年度全市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结果的通报》，经综合考评，浦口区永宁街道等25个街镇评为获奖单位。综合奖获奖单位：第一组：浦口区永宁街道、溧水区白马镇、江宁区横溪街道、六合区竹镇镇、六合区金牛湖街道、溧水区洪蓝街道；第二组：栖霞区八卦洲街道、高淳区漆桥街道、江宁区秣陵街道、浦口区桥林街道；第三组：栖霞区栖霞街道。发展奖获奖单位：江宁区江宁街道、谷里街道，浦口区汤泉街道，六合区冶山街道、程桥街道、龙袍街道，溧水区晶桥镇、永阳街道、和凤镇，高淳区东坝街道、桠溪街道、古柏街道，栖霞区龙潭街道，江北新区盘城街道。以上每个单位获奖200万元。
2023年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奖励资金情况表
	
	小计
	江北
新区
	江宁区
	浦口区
	六合区
	溧水区
	高淳区
	栖霞区

	资金
（万元）
	5000
	200
	800
	600
	1000
	1000
	800
	600


（三）绩效目标
绩效总目标（中长期绩效目标）：持续推进“五大振兴”和“五强”建设，进一步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推动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阶段性绩效目标（年度绩效目标）：按照程序形成评价结果，评定综合奖、发展奖共25个，在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予以通报。
二、评价结论
1.评价对象及范围。评价对象为2024年度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奖励资金，该奖补资金用于奖励2023年度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获奖街镇，激励7个涉农区56个涉农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7个涉农区56个街镇按照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南京市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方案>的通知》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5个街镇成绩突出，被评为获奖单位。
2.评价结论。根据绩效指标及评分标准，对2024年度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奖励资金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100分，等级为“优”。相关评价指标目标任务顺利完成，2024年全年三产融合总产值超450亿元、同比增长超17%，南京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36个大中城市第三、省会城市第一，绿色蔬菜、精品虾蟹、南京鸭3个特色产业规模达百亿级，成功培育75个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广农业“四新”成果115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9%，在2023年度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我市继续位列设区市综合排名第一等次。
3.评分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结果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按程序评选出综合奖11个，发展奖14个
	100分

	
	
	质量指标
	评价设综合奖和发展奖。
	100分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各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做优都市现代农业，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增进农民生活福祉。
	100分


三、项目成效
一是农业农村综合功能稳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稳中有增，据统计，全年粮食面积、总产实现五年连续增长。蔬菜、水产、畜禽等农产品生产总体平稳。乡村现代生活条件更加完备，成功培育75个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成14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的村庄建设工作，整村推进50个市级和美乡村建设任务。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81万亩、建设“吨粮田”3万亩。二是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打造形成10多位院士领衔的农业领域集群式院士创新基地，累计建设市以上科研平台100余个，培育发展涉农高新技术企业超80家。推进“智汇三农”人才工程，全年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超8000人次、农技人员素质提升培训超1000人次。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培育助飞100名“头雁种苗”。三是乡村特色产业质效加速升级。2024年全年三产融合总产值超450亿元、同比增长超17%。绿色蔬菜、精品虾蟹、南京鸭3个特色产业规模达百亿级。举办各类农业招商推介活动超过40场，签约涉农项目90余个。开工建设农业农村重大项目246个。试点推出“莱斯乡村共享小院+”，成功签约出租29栋开展“惠农市集·园园牵手”主题活动40余场。“食礼秦淮”授权主体达247家，年带动销售4.95亿元。农业经营主体综合融资成本保持在2%以下。四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蹄疾步稳。二轮延包实现实质性“整市试点”推进，在全省率先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方案，“一街镇一村”试点工作全面推开。完成全市统一的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验收和上线使用，实现宅基地数据基本落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整市试点经验全国推广，江苏省首张碳票（农业碳票）在高淳区成功交易。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尽管涉农街镇评价已开展13年，充分发挥了引导激励涉农街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指挥棒”作用，但因指标较为繁杂，与其他考核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合，不可避免给基层特别是镇街带来了迎考负担。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规定，和市级考核办、减负办精简优化考核事项有关部署要求，自2024年度开始，该项工作已不再开展。
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GoBack]在深入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强市建设的当前，乡村振兴工作要求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在这一背景下，迫切需要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考核工作，实现为基层减负不减质、松绑不松劲。一是落实“专项考核”。坚持把落实好省乡村振兴专项考核作为“三农”工作条线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围绕年度省考新要求，继续压紧压实考核责任，凝聚市部门争先进位强大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专项督查、推荐全省争先进位区、纳入市高质量考核体系等方式，充分调动各区工作积极性。二是发挥“正向激励”。完善各条线资金分配、管理和绩效评价方案，发挥好四两拨千斤作用，推动项目资金向乡村振兴考核、高质量考核等重点考核涉及的工作领域倾斜，向完成质效好的地区倾斜，牢牢树立让实干者实惠、让出力者能出彩的鲜明导向。三是探索“反向监督”。日常要多到基层听干部意见，不定期开展“反向考核”，让基层干部评判上级考核质量，检验考核减负质效，反馈考核重点难点事项，推动上级有关部门不断优化考核理念、完善考核内容、改进考核方式，拧紧考核减负的思想总开关。

附件3-3
	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南京市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
	主管部门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类型
	一次性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市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024年

	实施单位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孙继承.68786050　

	项目资金
（万元）
	支出
	评价25个获奖街镇，每家奖励200万元。
	全年（程）预算数
	实际执行数

	
	
	
	　5000
	5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年（程）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指标原因分析
	佐证材料

	　
	　
	　
	　
	　
	30
	100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2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2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4
	4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3
	3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2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6
	6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56个涉农街镇开展评价，评价25个获奖街镇。
	　
	　
	　
	30
	　
	　

	
	质量指标
	评价设综合奖和发展奖。
	　
	　
	　
	20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各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做优都市现代农业，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增进农民生活福祉。
	　
	　
	　
	3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